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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（2022 年修订）

序

号
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必 要 证 据 说 明

1 医 疗 费
根 据 医 疗 机 构 出 具 的 医 疗 费 用
发 票 ，结 合 病 历 资 料 和 医 疗 费
清 单 据 实 计 算 。

1.医 疗 费 发 票 ；
2.医 疗 费 清 单 ；
3.病 历 资 料 。

1.医 嘱 确 定 的 与 交 通 事 故 损 害 有
关 的 院 外 购 药 费 用 应 计 入 赔 偿
范 围 ；

2.过 度 医 疗 、挂 床 、贵 宾 医 疗 等 不
合 理 费 用 不 计 入 赔 偿 范 围 ；

3.对 治 疗 必 要 性 、合 理 性 、赔 偿 范
围 等 提 出 异 议 的 ，由 侵 权 人 或 者
保 险 公 司 等 赔 偿 义 务 人 承 担 举
证 责 任 。

2 康 复 费
根 据 医 嘱 或 者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确
定 的 必 然 发 生 的 费 用 ，结 合 实
际 情 况 认 定 。

医 嘱 或 者 司 法 鉴 定 意
见 书 。

医 嘱 与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不 一 致 的 ，一
般 以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为 准 。

3
整 容 费 以 及 其 他

后 续 治 疗 费

4
误
工
费

误 工 天 数

门 诊 ：医 疗 时 间 ＋ 医 嘱 休 息 时
间（ 门 诊 1 次 ，按 照 误 工 1 天 计
算）。
住 院 ：住 院 时 间 ＋ 出 院 后 医 嘱
休 息 时 间 。 医 嘱 休 息 时 间 定 残
的 ，可 以 计 算 至 定 残 前 一 天 。
医 嘱 休 息 届 满 日 或 至 定 残 日 前
一 日 超 过 GAT 1193－ 2014《 人 身
损 害 误 工 期 、护 理 期 、营 养 期 评
定 规 范 》的 ，以 后 者 为 准 。

未 涉 残 ：病 历 资 料 。
涉 残 ：1.病 历 资 料 ；2.伤 残
程 度 等 级 鉴 定 意 见 书 。

医 嘱 与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不 一 致 的 ，一
般 以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为 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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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必 要 证 据 说 明

有 固 定 的
收 入

因 误 工 实 际 减 少 的 收 入 。

1.用 人 单 位 登 记 资 料 ；
2.以 下 任 一 证 据 ：备 案 劳

动 合 同 、社 保 证 明 、事 故
发 生 前 的 连 续 工 资 银 行
流 水 ；

3.用 人 单 位 出 具 的 因 误 工
实 际 收 入 减 少 的 证 明 。

1.受 害 人 无 法 证 明 其 有 固 定 收 入
的 ，按 照 无 固 定 收 入 计 算 误
工 费 ；

2.事 故 发 生 时 受 害 人 未 成 年 或 者
已 经 达 到 法 定 退 休 年 龄 的 ，一 般
不 计 算 误 工 费 ，但 其 举 证 证 明 确
有 固 定 劳 动 收 入 的 除 外 ；

3.因 误 工 收 入 实 际 减 少 的 证 明 应
当 由 用 工 单 位 负 责 人 以 及 制 作
证 明 材 料 的 人 员 签 名 或 盖 章 ，并
加 盖 单 位 印 章 。

无
固
定
收
入

按 照 受 害 人 最 近 三 年 的 平 均 收 入 计 算 ；

受 害 人 不 能 举 证 证 明 其 最 近 三 年 的 平

均 收 入 状 况 的 ，参 照 受 诉 法 院 所 在 地 相

同 或 者 相 近 行 业 上 一 年 度 职 工 的 平 均

工 资 计 算 。

近 三 年 收 入 状 况 或 从 事 行
业 的 证 据 。

5
护
理
费

住 院 护 理

1. 依 法 据 实 认 定 ，护 理 人 员 有
收 入 的 ，参 照 误 工 费 的 规 定
计 算 ；
2.不 能 提 供 护 理 费 票 据 但 确 有
护 理 需 要 的 ，按 照 当 地 护 工 从
事 同 等 级 别 护 理 的 劳 务 报 酬 ×
住 院 天 数 × 护 理 人 数 。

1.住 院 证 明 ；
2.医 嘱 ；
3.护 理 费 票 据 及 转 账 记 录
等 证 据 。

出 院
护 理

短 期
医 嘱
护 理

护 理 人 员 有 收 入 的 ，参 照 误 工
费 的 规 定 计 算 ；护 理 人 员 没 有
收 入 或 者 雇 佣 护 工 的 ，参 照 当
地 护 工 从 事 同 等 级 别 护 理 的 劳
务 报 酬 × 护 理 天 数 × 护 理
人 数 。

医 嘱
医 嘱 护 理 期 间 评 残 的 ，计 算 至 评 残
前 一 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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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必 要 证 据 说 明

长 期
康 复
护 理

当 地 护 工 从 事 同 等 级 别 护 理 的
劳 务 报 酬 × 护 理 依 赖 系 数（ 完
全 护 理 依 赖 按 照 100％ ，大 部 分
护 理 依 赖 按 照 80 ％ ，部 分 护 理
依 赖 按 照 50 ％ ）× 护 理 年 限 ×
护 理 人 数

护 理 依 赖 程 度 鉴 定 意 见 书

完 全 护 理 依 赖 或 者 受 害 人 75 周 岁
以 上 的 护 理 年 限 暂 按 5 年 计 算 ，5
年 后 发 生 的 另 行 主 张 ；其 他 情 况 计
算 护 理 费 一 般 不 超 过 10 年 ，10 年
后 发 生 的 另 行 主 张 ，但 侵 权 人 或 者
保 险 公 司 认 为 护 理 年 限 应 当 低 于
10 年 的 ，可 以 申 请 司 法 鉴 定 ，根 据
司 法 鉴 定 意 见 认 定 。

6 营 养 费
根 据 受 害 人 伤 情 参 照 医 疗 机 构
意 见 酌 情 认 定 ，一 般 不 超 过 50
元 /天 。

病 历 资 料

7
交
通
费

市 内
20 元 /天 × 门 诊 次 数 或 者 住 院
天 数

病 历 资 料

市 外

乘 坐 长 途 汽 车 、火 车 、飞 机 等 交
通 工 具 ，凭 交 通 费 发 票 等 据 实
计 算 ，但 原 则 上 不 得 超 过 当 地
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 作 人 员 出 差
标 准 。

1.交 通 费 发 票 等 ；
2.转 院 医 嘱 。

异 地、转 院 治 疗 陪 同 人 员 一 般 不 超
过 2 人 。

8 住 院 伙 食 补 助 费
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 作 人 员 出 差 伙
食 补 助 标 准（ 元 / 天 ）× 住 院
天 数

病 历 资 料

湖 南 省 当 前 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 作 人
员 出 差 伙 食 补 助 标 准 为 100
元 /天 ，如 当 地 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 作
人 员 的 出 差 伙 食 补 助 标 准 变 化 的 ，
住 院 伙 食 补 助 费 随 之 调 整 。

9 外 地 就 医 住 宿 费
按 照 住 宿 费 发 票 据 实 计 算 ，但
不 得 超 过 当 地 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
作 人 员 出 差 标 准 。

1.转 院 医 嘱 ；
2.住 宿 费 发 票 。

外 地 就 医 住 宿 费 是 指 受 害 人 确 有
必 要 到 外 地 治 疗 ，因 客 观 原 因 不 能
住 院 产 生 的 受 害 人 及 其 陪 护 人 员
实 际 住 宿 费 用 ，时 间 一 般 不 超 过 30
天 ，陪 同 人 员 不 超 过 2 人 。

10 残 疾 辅 助 器 具 费
普 通 适 用 器 具 的 合 理 费 用 × 器
具 数 量

器 具 配 置 机 构 意 见
以 湖 南 省 民 政 厅 进 行 资 格 认 定 的
辅 助 器 具 配 置 机 构 意 见 参 考 确 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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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必 要 证 据 说 明

但 最 高 不 超 过《 湖 南 省 工 伤 保 险 辅
助 器 具 配 置 项 目 目 录 和 最 高 支 付
限 额 标 准 》中 普 通 适 用 型 中 等
价 格 。

11
残 疾 赔
偿 金

湖 南 省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
入 × 20 年（ 受 害 人 60 周 岁 以 上 的 ，年 龄
每 增 加 1 岁 减 少 1 年 ；75 周 岁 以 上 的 ，按
5 年 计 算 ）× 伤 残 赔 偿 系 数

1.身 份 证 ；
2. 伤 残 程 度 等 级 鉴 定
意 见 。

伤 残 赔 偿 系 数 计 算 方 法 说 明 ：一 级
伤 残 的 伤 残 赔 偿 系 数 为 100 ％ ，二
级 伤 残 为 90 ％ ，依 此 类 推 ，十 级 伤
残 为 10％ 。 受 害 人 有 多 处 伤 残 的 ，
以 最 高 伤 残 等 级 的 伤 残 赔 偿 系 数
为 基 础 ，每 增 加 一 处 伤 残 所 增 加 的
附 加 系 数 ，根 据 伤 情 轻 重 等 因 素 ，
五 级 以 下（ 6－ 10 级 ）伤 残 在 1％ －
3 ％ 范 围 内 叠 加 ，五 级 以 上（ 1 － 5
级 ）伤 残 在 3％ － 5％ 范 围 内 叠 加 ，
附 加 系 数 之 和 不 超 过 10％ ，总 赔 偿
系 数 不 超 过 10 0％ 。

12
死 亡 赔
偿 金

湖 南 省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
入 × 20 年（ 受 害 人 60 周 岁 以 上 的 ，年 龄
每 增 加 1 岁 减 少 1 年 ；75 周 岁 以 上 的 ，按
5 年 计 算 ）

死 亡 证 明

同 一 事 故 中 的 同 一 侵 权 行 为 造 成

多 人 死 亡 的 ，可 以 以 相 同 数 额 确 定

死 亡 赔 偿 金 。

13 被 扶 养 人 生 活 费

被 扶 养 人 生 活 费 计 入 残 疾 赔 偿
金 或 者 死 亡 赔 偿 金 。 被 扶 养 人
生 活 费 根 据 扶 养 人 丧 失 劳 动 能
力 程 度 ，按 照 湖 南 省 上 一 年 度
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 标 准
计 算（ 被 扶 养 人 为 未 成 年 人 的 ，
计 算 至 18 周 岁 ；被 扶 养 人 无 劳

被 扶 养 人 还 有 其 他 扶 养 人 的 ，赔 偿
义 务 人 只 赔 偿 受 害 人 依 法 应 当 负
担 的 部 分 。 被 扶 养 人 有 数 人 的 ，年
赔 偿 总 额 累 计 不 超 过 上 一 年 度 城
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 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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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必 要 证 据 说 明

动 能 力 又 无 其 他 生 活 来 源 的 ，
计 算 20 年 。 但 60 周 岁 以 上
的 ，年 龄 每 增 加 1 岁 减 少 1 年 ；
75 周 岁 以 上 的 ，按 5 年 计 算 ）。

14 丧 葬 费
事 故 纠 纷 处 理 地 上 一 年 度 职 工
月 平 均 工 资 × 6 个 月

死 亡 证 明

15
处 理 丧
葬 事 宜
费 用

交 通 费
凭 交 通 费 发 票 据 实 计 算 ，但 不
得 超 过 当 地 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 作
人 员 出 差 标 准 。

1.死 亡 证 明 ；
2.近 亲 属 关 系 证 明 ；
3.交 通 费 证 明 。

住 宿 费

根 据 住 宿 费 发 票 据 实 计 算 ，但
不 得 超 过 当 地 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
作 人 员 标 准 ，一 般 不 超 过
10 天 。

1.死 亡 证 明 ；
2.近 亲 属 关 系 证 明 ；
3.住 宿 费 发 票 。

误 工 费 参 照 受 害 人“误 工 费”项 目 。

处 理 丧 葬 事 宜 误 工 费 是 指 受 害 人
近 亲 属 因 处 理 丧 葬 事 宜 误 工 实 际
减 少 的 收 入 ，误 工 天 数 一 般 不 超 过
10 天 。

16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一 般 不 超 过 10 万 。
伤 残 程 度 等 级 鉴 定 意 见 书
或 者 死 亡 证 明 等 。

精 神 损 害 的 计 算 标 准 根 据 侵 权 人
的 过 错 程 度 、伤 残 程 度 等 级 或 者 死
亡 后 果 、侵 权 人 承 担 责 任 的 经 济 能
力 、受 理 诉 讼 法 院 所 在 地 的 平 均 生
活 水 平 等 因 素 酌 定 。

17 鉴 定 费
根 据 实 际 发 生 的 人 身 损 害 伤 残
程 度 鉴 定 费 用 并 结 合 票 据 据 实
计 算 。

鉴 定 费 用 发 票 。
鉴 定 一 般 由 双 方 共 同 委 托 ，或 者 由
调 解 组 织 、公 安 部 门 、人 民 法 院 等
委 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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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必 要 证 据 说 明

18

财
产
损
失

车 辆 维 修
施 救 费 用

据 实 计 算 。
维 修 费 发 票 及 维 修 清 单 、
拖 车 费 发 票 、施 救 费 发
票 等 。

车 载 物 品
损 失

据 实 计 算 。

1.物 品 购 买 发 票 或 者 维 修
发 票 等 ；

2.现 场 照 片 、物 品 照 片 或
者 双 方 清 点 的 财 产 清
单 等 。

车 辆 重 置
费 用

据 实 计 算 。 车 辆 评 估 意 见 。

经 营 性 车
辆 停 运
损 失

日 净 收 入 × 停 运 天 数（ 合 理 的
事 故 处 理 时 间 ＋ 维 修 时 间 或 者
重 置 时 间）

1.营 运 证 、营 运 合 同 等 营
运 车 辆 证 据 ；

2.营 运 合 同 、营 运 台 账 、银
行 流 水 等 营 运 收 入
证 据 ；

3.停 运 时 间 证 据 。

通 常 替 代
性 交 通 工
具 费 用

合 理 的 事 故 处 理 时 间 和 维 修 时
间 内 发 生 的 租 车 费 用 ，据 实
计 算 。

租 车 合 同 及 租 金 发 票 等 。

19 评 估 费
根 据 实 际 发 生 的 财 产 评 估 费 用
并 结 合 票 据 据 实 计 算 。

评 估 费 用 发 票 。

备 注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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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主要情形损害赔偿责任比例（2022 年修订）

机 动 车 与 行 人

（非 机 动 车）

之 间

事 故 责 任

认 定
全 责 主 责 同 责 次 责 无 责

损 害 赔 偿 责

任 比 例
100％ 80％ 60％ 40％ 10％

机 动 车

之 间

两 机

动 车

事 故 认 定

责 任
全 责 ：无 责 主 责 ：次 责 同 责

损 害 赔 偿 认

定 比 例
100％ ：0％ 70％ ：30％

50％ ：

50％

三 机

动 车

事 故 认 定

责 任

全 责 ：无 责 ：

无 责

主 责 ：主

责 ：次 责

共 同 主

责 ：次 责
同 责

主 责 ：次

责 ：次 责

主 责 ：共

同 次 责

主 责 ：次

责 ：无 责

损 害 赔 偿 认
定 比 例

100％ ：0％ ：0％
40％ ：
40％ ：
20％

70％ ：
30％

各
1/3

60％ ：
20％ ：20％

70％ ：
30％

70％ ：
30％ ：0％

多 车

事 故 认 定

责 任

全 责 ：其 他 车

无 责
主、同 、次 责 任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具 体 掌 握

损 害 赔 偿 认

定 比 例
100％ ：其 他 0％

备 注

1.上 述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比 例 为 一 般 性 原 则 ，个 案 存 在 特 殊 情 形 的 可 以 依 法 适 当 调 整 。
2.商 业 保 险 合 同 约 定 免 赔 的 ，保 险 公 司 能 够 举 证 证 明 对 免 责 条 款 尽 到 提 示 及 明 确 说 明 义 务 的 ，按
照 合 同 约 定 执 行 。
本 标 准 施 行 后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的 一 审 案 件 ，参 照 适 用 本 标 准 。
本 标 准 施 行 前 人 民 法 院 已 经 受 理、施 行 后 尚 未 审 结 的 一 审、二 审 案 件 ，以 及 本 标 准 施 行 前 已 经 终
审、施 行 后 当 事 人 申 请 再 审 或 者 按 照 审 判 监 督 程 序 决 定 再 审 的 案 件 ，不 适 用 本 标 准 。


